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瞒报“3·24”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4年9月23日，舞钢市应急管理局接群众举报：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瞒报安全生产事故。经初步核查，2021年3月24日15时30分左右，位于舞钢市庙街乡党庄村的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高位截瘫，直接经济损失约46.4117万元人民币（只含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伙食费、护理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根据舞钢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批示意见，2025年5月18日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及庙街乡人民政府等部门组成的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3·24”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  
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调查中，由于该事故发生时间久、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已经资不抵债，通过询问主要负责人李海立，及调取市人民医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民法院相关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经调查，该起事故是维修工人违规操作、风险辨识不全面、安全技术防护措施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这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公司）为民营企业，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人代表：张秀玲，实际经营人：李海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91410481MA40XF4P58，住所：舞钢市庙街乡党庄村刘庄村民组南500米，注册资本：3000万元，成立日期：2017年05月04日，经营范围：页岩多孔烧结砖的生产、销售。截至目前，该公司虽然存续，但早已资不抵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事故发生地点为该公司的生产车间。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3月24日15时30分左右，位于舞钢市庙街乡党庄村的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该公司维修工孙万增在维修油顶时，因该公司其他维修工熊某某操作失误，导致固定铁门的钢丝绳断裂，该铁门从三米高空坠落，砸到孙万增身上，孙万增受伤。
（三）事故瞒报情况​
事故发生后，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在法定时限内将事故情况上报给舞钢市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而是选择隐瞒事故。该公司既未向当地政府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事故报告，也未在企业内部按规定进行事故上报流程，试图掩盖事故真相，逃避相关责任追究。直至 2024 年 9 月 23 日，舞钢市应急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该起事故才得以曝光。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在场人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舞钢市人民医院接警后委派急诊大夫前往抢救治疗，接诊记录显示孙万增当时神志清、精神差、下半身瘫痪，孙万增被抬到120急救车后，立即送往舞钢市人民医院抢救。
（二）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孙万增在舞钢市人民医院抢救两天后，由于伤情严重，转入郑大一附住院治疗，后转入濮阳市台前县人民医院治疗。期间，该公司共支付医疗费9.5万元后无力支付。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该公司虽积极抢救伤员，但由于效益不好，且当时已经资不抵债，无法做好家属安抚和善后事宜。
伤者孙万增为维护自身权益，于2021年7月12日向舞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经过详细的审理与调查，2021年9月3日，舞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决定书舞劳人仲案字〔2021〕87号，依法确定孙万增与该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公司对上述仲裁结果不予认可，于2021年9月22日向舞钢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了全面审理，2021年11月16日下达民事判决书（2021）豫0481民初2473号，再次明确孙万增与该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为后续的工伤认定、伤残鉴定、事故赔偿及责任认定等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事故调查过程​
事故调查组在开展调查工作期间，面临诸多阻碍，多次尝试通过电话联系举报人和伤者孙万增及其家属，始终表示不愿见面。同时，对该公司相关人员，包括主要负责人、股东及涉事维修工熊某某进行社会关系调查，前期均联系不上，严重干扰了事故调查的正常开展。调查组通过多方努力，2025年6月23日，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海立到舞钢市应急管理局接受询问，李海立态度良好，能够配合事故调查，并且表示愿意承担孙万增的赔偿金。由于时间过久，事故现场缺失，相关人员联系不上，无法还原事故现状，调查组只能通过调阅舞钢市人民医院病历材料，舞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仲裁裁决书，舞钢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等相关材料，组织事故调查全体人员分析研判，分析推断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尤其是针对事故瞒报行为，通过多方取证，核实了瞒报的具体事实和相关责任人员。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调阅相关资料，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
1.直接原因​
孙万增在维修设备时，另一维修工熊某某操作失误，导致钢丝绳断裂，铁门坠落砸伤孙万增，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孙万增和熊某某在操作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在相邻影响区内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且对钢丝绳的承载能力判断失误。​
2.间接原因​
安全管理方面：该公司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对维修作业进行安全管理。未制定详细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未对作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和技术交底，导致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操作不规范。​
隐患排查方面：该公司未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钢丝绳作为重要的承重部件，长期使用后未进行定期检测和更换，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瞒报原因：该公司安全意识淡薄，法律观念缺失，为了逃避因事故可能带来的行政处罚、经济赔偿等责任，刻意隐瞒事故。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事故报告的法律法规缺乏足够认识，没有意识到瞒报事故的严重后果，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可以掩盖事故真相。​
（二）事故性质  
通过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维修工人违规操作、风险辨识不全面、安全技术防护措施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认定​
孙万增：作为直接作业人员，未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在相邻影响区内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对此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熊某某（通过询问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海立，以及电话询问孙万增工友苑兰生「17862571996」、张庆魁「18953925363」，均不知道其姓名）：作为直接作业人员，未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在相邻影响区内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因操作失误导致事故发生，对此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
李海立：作为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安全管理缺失、隐患排查不到位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单位，未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主体责任，且存在瞒报事故的严重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处理建议​
孙万增：未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在相邻影响区内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对此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孙万增在该次事故中造成重伤，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熊某某:未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在相邻影响区内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违规操作导致他人重伤，依据《民法典》第1192条，建议孙万增以熊某某存在重大过失为由提起侵权诉讼，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
李海立：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安全管理缺失、隐患排查不到位，对公司瞒报事故的行为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未履行企业主体责任，且存在瞒报事故的严重违法行为。建议舞钢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其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新型建材企业的安全监管，将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重点监管内容，定期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瞒报、迟报、漏报生产安全事故的行为。​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企业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让企业充分认识到瞒报事故的严重法律后果，自觉遵守事故报告制度。​
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举报瞒报等违法违规行为，拓宽事故信息来源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依法责令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并将结果上报至舞钢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对有瞒报事故记录的企业，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平顶山市旭日东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24”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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